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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關於附屬公司在中國境內完成2025年度第一期綠色中期票據發行

茲提述中國海螺環保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4年 4月 9日及 2024年 7月

29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附屬公司安徽海螺環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海螺環保集

團」）已收到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（「交易商協會」）發出的《接受註冊通知書》

（中市協注 [ 2024 ]GN13號），交易商協會同意接受海螺環保集團金額為人民幣30億

元的綠色債務融資工具註冊，註冊額度自《接受註冊通知書》落款之日（即 2024年

7月 25日）起 2年內有效。海螺環保集團可在註冊有效期內分期發行綠色債務融資

工具。

本公告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相關事項進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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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25年 4月 23日，海螺環保集團在中國境內發行了 2025年度第一期綠色中期票

據（「2025年度第一期綠色中期票據」），現將發行結果公告如下：

名稱

安徽海螺環保集團

有限公司2025年度

第一期綠色中期票據 簡稱 25海螺環保GN001

代碼 132580034 期限 3年

起息日 2025年4月25日 兌付日 2028年4月25日

計劃發行總額 人民幣10億元 實際發行總額 人民幣10億元

發行利率 1.8% 發行價格 人民幣100元╱

百元面值

簿記管理人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主承銷商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聯席主承銷商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工

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銀行股份

有限公司、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

司、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有關在中國境內發行 2025年度第一期綠色中期票據的信息披露文件於中國貨幣

網 (www.chinamoney.com.cn)及上海清算所網站 (www.shclearing.com.cn)上刊登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代表董事會

中國海螺環保控股有限公司

聯席公司秘書

廖丹

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徽省

2025年4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汪純健先生（ 總經理 ）、廖丹女士及凡展

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李群峰先生（主席）、呂文斌先生及馬偉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

董事丁文江先生、王嘉奮女士及李琛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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